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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供通常是指被告人在庭前认罪后又当庭否认自己的庭前认罪供述。 翻供案件因被告人供述的反复

性、 翻供的突发性， 办理难度相较于稳定认罪的案件更高， 对法官庭审驾驭和证据审查判断能力的考验也

更大。

办理好翻供案件， 需要法官在庭前加强预判、 做好庭审预案， 庭审中沉着应对高效查明翻供理由、 查

清案件事实， 庭审后注重对被告人供述的审查， 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依法作出裁判。

    庭前准备：预判翻供可

能性，制定庭审预案

被告人当庭翻供虽然具有突发

性， 但法官仍可以做到“有备而

来”， 在庭前对被告人供述的重要

性程度、 翻供的可能性大小等进行

预判， 制定有针对性的庭审预案，

为妥善处理当庭翻供打下基础。

（一） 明确供述对事实认定的

重要性程度

《刑事诉讼法》 规定， 只有被

告人供述， 没有其他证据的， 不能

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没有

被告人供述， 证据确实、 充分的，

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根据这一规定， 可以将刑事案件分

为两种类型： 一是“认罪供述不可

或缺型”， 即犯罪事实须凭被告人

认罪供述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予以

证实的案件； 二是“认罪供述锦上

添花型”， 即犯罪事实无需被告人

认罪供述， 仅凭其他证据即可证实

的案件。

庭前， 法官可以通过阅卷了解

案情， 初查全案证据情况， 对除被

告人认罪供述以外的其他证据能否

形成足以证明待证事实的证据锁链

作出初步判断， 明确案件属于何种

类型。 对于“认罪供述不可或缺

型” 案件， 因定罪事实需要依靠认

罪供述加以佐证， 被告人翻供与否

影响到罪与非罪， 做好应对翻供的

庭审预案至关重要。 而对于“认罪

供述锦上添花型” 案件， 被告人翻

供与否反映其认罪态度而仅影响量

刑， 应对翻供的庭前准备工作复杂

性则明显降低。

（二） 识别被告人可能翻供的

案件

趋利避害的本性使然， 理论上

说， 任何案件中被告人都有翻供的

可能。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 被告人

当庭翻供概率较高的案件仍然有迹

可循， 总结起来有以下特点：

1、 被告人庭前认罪态度不真

诚、 不彻底；

2、 在案证据中间接证据较多，

直接指向犯罪事实的直接证据较少

甚至没有；

3、 主观性强的证据， 如言词

证据较多， 客观性强的证据如书

证、 物证较少甚至没有；

4、 能否定罪较为依赖对被告

人主观认知的判断。

例如， 被告人认罪与否存在反

复， 或前后多份有罪供述在关键细

节处存在出入、 有所保留 （认罪态

度不彻底）； 被告人始终否认犯罪

事实， 但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如

实供述换取从轻量刑建议 （认罪态

度不真诚）； 共同犯罪人数较多，

认定犯罪事实主要依靠被告人言词

证据 （证据主观性较强）； 犯罪行

为较为隐蔽， 如强奸案， 存在被告

人供述与被害人陈述“一对一”，

其他直接证据又相对薄弱 （直接证

据较少且依赖对被告人主观认知的

判断） 等。

（三） 制定应对翻供的庭审预

案

对可能翻供的案件进行分类并

作出预判后， 即可制定有针对性的

庭审预案。 庭审预案的周密程度可

视案件情况而定， 对于“认罪供述

不可或缺型” 案件， 通过阅卷提前

掌握被告人认罪供述状况、 在案证

据的内在联系， 初步论证证据能否

形成完整证据体系， 预测被告人可

能翻供的理由及逻辑漏洞， 围绕在

案证据和先前认罪供述制定周密的

庭审预案。

预案包括但不限于引导控方举

证的顺序、 法庭围绕证据和翻供理

由发问的问题、 引导被告人对不利

证据的答辩， 以此判断翻供后所陈

述事实的合理性， 以及翻供前后的

供述孰者可与在案其他证据相印

证。

庭审应对：引导控辩交

锋，调查直击要害

如果被告人在庭审中翻供， 首

先要固定翻供后的供述内容， 了解

翻供原因， 再根据原因的不同作出

不同应对。 庭审的总体思路是充分

引导控辩双方围绕翻供前后供述的

变化及其原因进行有针对性的发

问、 举证质证和辩论， 重点查明翻

供理由的合理性和翻供后供述的真

实性。 法庭则着重发挥居中方的补

充兜底作用， 切忌先入为主、 有罪

推定。

（一） 以刑讯逼供为由翻供

对于以遭受刑讯逼供为由翻供

的， 因被告人本可在庭前提出非法

证据排除， 法官可以要求其说明庭

前未提出申请的理由， 进而要求其

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 时间、

地点、 方式等线索或证据。

如果被告人能够提供上述信

息， 使被告人庭前供述取得的合法

性存疑， 法官应当要求公诉人提供

讯问笔录、 体检记录、 讯问录音录

像等， 必要时还可通知讯问人员出

庭作证， 引导双方围绕上述证据进

行质证， 就是否存在刑讯逼供充分

辩论。 如果被告人对非法取证的具

体情况语焉不详， 仅作笼统表述，

无法提供初步线索或证据， 不足以

使法庭对其庭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

产生怀疑， 可当庭驳回被告人的申

请。

（二） 以为他人顶罪为由翻供

对于被告人翻供称为他人顶罪

的， 可以要求其说明真实的案件情

况、 犯罪嫌疑人信息以及为他人顶

罪的原因， 进而通过法庭讯问和举

证质证环节查明翻供的真实性。

如果被告人所述情况详细具

体、 犯罪嫌疑人信息明确特定、 为

他人顶罪原因符合逻辑， 又不与在

案其他证据相冲突， 足以使法庭对

指控事实产生怀疑， 法官可考虑休

庭， 庭后与公诉机关沟通进一步补

充侦查。 如果被告人所述内容逻辑

不清、 不合常理， 且与在案其他证

据相矛盾， 则庭审可继续进行， 并

注意引导控辩双方围绕案件真正的

犯罪行为人进行举证、 辩论。

（三） 其他翻供情形

对于其他翻供的情形， 鉴于被

告人于庭前已经做出认罪供述， 其

当庭翻供往往出于逃避法律追究的

侥幸心理， 理由常常不合情理。 例

如， “公安机关没有如实记录”

“我之前记错了， 现在想起来了”

等等。

对于以“公安机关没有如实记

录” 等为由翻供的， 由于讯问笔录

均由被告人审核后签字确认， 此类

辩解大多缺乏事实依据。 但审慎起

见， 可以调取讯问录音录像， 将笔

录内容与录音录像内容进行比对来

辅助识别被告人的说辞是否成立。

对于以“我之前记错了， 现在

想起来了” 等类似说辞翻供的， 法

官可首先向其释明坦白从宽的刑事

政策以及认罪认罚从宽的法律规

定， 以达到庭审教育和挽救的目

的。 如果被告人仍坚持翻供， 则应

要求被告人详细说明其所认为的案

件事实， 以便结合其他证据判断其

翻供是否符合案情和常理， 是否存

在逻辑漏洞。 庭审中， 应注重引导

公诉方承担控方职责， 向被告人针

对性发问， 揭露其翻供的不合理之

处； 同时引导辩方对不合理之处进

行解释说明， 避免任由其答辩避重

就轻。 法官可在公诉人和辩护人质

证完毕后， 结合证据向被告人补充

发问， 让被告人对翻供后供述的不

合理之处继续进行解释说明。

例如， 在一起集团性电信诈骗

案件中， 被告人张三到案后曾如实

供述其进入涉案公司骗取被害人钱

款的经过。 但庭审中， 被告人翻供

称其不知道该团伙实施违法犯罪，

其不具有诈骗的主观故意， 供述变

化的原因是“刚到案时没有回忆起

来， 现在想起来了”。

面对这一情形， 首先， 可初步

判断其翻供理由不合常理， 因为被

告人到案后曾做过认罪供述， 根据

一般记忆规律， 离事发时间越近的

记忆应更加深刻清晰。 然后， 可以

结合证据进一步对其主观认知情况

进行追问， 揭露其翻供的不合理之

处， 亦可通过向其他同案犯发问来

指证其犯罪事实。 通过庭前阅卷发

现， 在案证据显示， 涉案公司有许

多异常之处： 员工利用统一话术与

被害人交流， 业务员仅凭被害人发

来的藏品照片动辄报价数十万元甚

至几百万元， 虽承诺促成藏品交易

但整个公司并没有负责售卖藏品的

人员， 当客户支付服务费后业务员

就将其拉黑或拒接电话等等。 这些

可疑之处， 本与被告人之前的认罪

供述相互印证， 现其当庭翻供， 法

官可以在控辩双方发问、 举证质证

后， 追问如下问题：

1、 作为业务员你是否曾为古

玩报价？ 你是否具有为古玩藏品报

价的能力？

2、 在仅有照片无法准确判断

真伪的情况下， 你是否动辄报价数

十万？ 为什么？

3、 公司是否有负责售卖藏品

的人员？

4、 收取服务费后， 有无拒接

电话不再与被害人联系？ 为什么？

通过被告人对上述问题的回

答， 可以判断其翻供合理与否。 如

果被告人对上述问题予以回避， 或

者不正面回答， 还可以通过向其他

同案犯发问， 让同案犯对其进行当

庭指认， 亦可让被告人之间当庭对

质。

庭后处理：审慎认定犯

罪事实，恰当排除合理怀疑

被告人翻供的情形虽然棘手，

但有时反而有利于法官更加全面、

准确地查清事实， 避免冤假错案。

因此要正确看待被告人翻供的案

件， 即使被告人曾作有罪供述， 也

应本着无罪推定的原则审慎认定犯

罪事实。

（一） 全面审查前后供述

要结合案情、 在案证据进行分

析， 判断翻供是否符合案情和常情

常理， 与其他证据是否存在矛盾。

如果被告人随意翻供， 对犯罪事实

作出多种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辩

解， 或者与在案客观证据明显相

悖， 则表明其辩解不具有合理性。

相反， 如果翻供理由符合案情， 与

在案证据和常情常理没有矛盾， 则

必须认真调査核实， 直至排除合理

怀疑。

对于被告人的多次供述， 既要

审査稳定一致之处， 又要审查前后

变化之处。 如果不存在刑讯逼供等

情形， 被告人多份供述前后基本一

致， 没有翻供或者矛盾， 且能够与

其他证据相印证， 一般表明该供述

具有真实性。 如果被告人认罪后翻

供或者作出辩解， 可以通过制作表

格等方式， 理清历次供述和当庭供

述、 辩解的动态变化情况， 加强与

其他证据的比对， 以便查清案件事

实。

（二） 恰当“排除合理怀疑”

对于没有或缺乏直接证据指向

犯罪事实的案件， 即使被告人翻

供， 如果间接证据之间可以相互印

证， 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

解释的疑问， 也可依法认定犯罪事

实， 同时证明翻供的虚假性。

但在运用间接证据认定事实时

应当注意， 排除合理怀疑重在排除

“合理” 的怀疑， 要避免排除“一

切” 怀疑的错误倾向。 所谓合理怀

疑， 是指一般理性人凭借基本经验

对所认定的犯罪事实通过审慎判断

后产生的怀疑。 因此， 需要对出现

的“怀疑” 作出甄别， 只有那些有

根据的、 理性的、 合乎常理的怀疑

才需要被排除。 这一点在被告人翻

供否认主观明知的案件中尤为重

要， 因为主观明知具有高度内隐

性， 这决定了除非行为人自己承

认， 主观明知很难通过客观证据直

接证明。 如果认为所有对于案件事

实的怀疑都需要排除， 那么只要被

告人翻供否认主观明知， 就将陷入

“否认明知虽不合理， 但其不明知

的可能性至少不为零” 的尴尬境

地， 给案件办理造成被动。 因此，

相比于客观行为， 在通过间接证据

对主观明知进行认定时， 其证明标

准应适当降低， 即控方只要给出让

人信服的逻辑推理， 而辩方无法作

出符合常理的反驳， 即可形成内心

确信， 作出适当的评判。

仍以前文电信诈骗案的被告人

张三为例， 辩方认为， 本案无法排

除张三由于涉世未深、 与他人缺乏

交流等原因， 确实没有诈骗主观明

知的可能性。 然而， 在案证据反映

涉案公司存在诸多反常情况， 长期

处于此环境中， 一般常人足以判断

公司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在此情形

下， 张三积极联系被害人实施诈

骗， 况且庭前还曾承认其诈骗明

知， 故其翻供辩解不能采信， 综合

间接证据认定其具有诈骗故意足以

排除合理怀疑。

（三） 区别处理实现罪刑相当

对于据实翻供的被告人， 经查

确无犯罪事实， 依法应当宣告无罪

的， 坚决宣告无罪。 对于不实翻供

的被告人， 本着在量刑上彻底认罪

优于不彻底认罪， 稳定认罪优于不

稳定认罪的原则， 由于其认罪不诚

恳、 不彻底， 量刑一般要重于事

实、 情节相同的认罪被告人， 以达

到教育感召、 鼓励认罪的一般预防

效果， 同时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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